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无锡市新吴区漓江路11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

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81
181

71,009,264
71,009,264

43.1632
43.1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辛晨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制

定及修订部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70,708,819
比例（%）

99.5768

反对

票数

266,234
比例（%）

0.3749

弃权

票数

34,211
比例（%）

0.048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李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69,533,06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97.9211
是否当选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0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李爽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0,902,958

比例（%）

88.0751

反对

票数

/

比例（%）

/

弃权

票数

/

比例（%）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议案2为累积投票
议案，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爽当选。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朱军辉、梁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531 证券简称：日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0

日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新增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
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
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的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科学城中核路11号3层会议室。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付强先生
6、会议的合规性：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03人，代表股份120,662,

4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767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4人，代表股份119,819,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48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99人，代表股份842,5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196%。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股份的中小股东共 100人，代表股份 9,848,73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357%。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

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取消监事会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307,6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60%；反对342,2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36%；弃权
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93,9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975%；反对342,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746%；弃权1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127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45,281,0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30%；反对338,8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26%；弃权
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4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503,3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929%；反对338,8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4401%；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70%。

关联股东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75,036,00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建设首都体育学院（北京国际奥林匹克

学院）新校区项目（一期）综合能源社会化投资合作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310,2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81%；反对346,6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2%；弃权
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96,5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39%；反对346,6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193%；弃权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569%。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306,6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51%；反对347,2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77%；弃权
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92,9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873%；反对347,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253%；弃权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873%。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6,5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8%；反对333,4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3%；弃权
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82,8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848%；反对333,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852%；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3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20,296,532 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68%；反对333,402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3%；弃权
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482,83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848%；反对333,4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852%；弃权3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300%。

表决结果：本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李晓波律师、程彦绮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京能热力 公告编号：2025-052

北京京能热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公司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
选择性RET小分子抑制剂BYS10片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以下简称“CDE”）的反馈意见，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临床试验相关情况
试验登记号：CTR20220752
试验方案编号：BYS10-001
试验专业题目：评价BYS10片治疗RET基因融合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的安

全性、耐受性、药代动力学特征及有效性的开放、多中心Ⅰ/Ⅱ期临床研究
试验通俗题目：BYS10片治疗RET基因融合或突变的晚期实体瘤的Ⅰ/Ⅱ期

临床研究
二、BYS10片主要情况介绍
BYS10片是白云山制药总厂研发的选择性RET小分子抑制剂，制剂规格

25mg、100mg，适应症为非小细胞肺癌、甲状腺髓样癌等晚期实体瘤。白云山制
药总厂于2022年1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
书》，详情请见公司于2022年1月4日发布的《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分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1）。
2022年4月，BYS10片临床试验首次在CDE公示，2023年1月，第一例受试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BYS10片 I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BYS10片具有强效、持久的抗
肿瘤活性，在RET基因突变的多种实体瘤如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甲状
腺癌（TC）、甲状腺髓样癌（MTC）等患者中表现出良好的临床活性和耐受性。基
于阶段Ⅰ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数据，近日CDE同意BYS10片未来采用Ⅱ期单臂
临床试验申请上市。

经查询，目前全球仅有Pralsetinib（BLU-667）和Selpercatinib（LOXO-292）两
款RET抑制剂新药获批上市，该两款药物分别于 2021年 3月及 2022年 10月在
国内获批上市。米内网数据显示，2024年Pralsetinib及Selpercatinib在国内市场
销售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5,491万元及人民币 6,545万元。目前，国内外暂无与
BYS10片结构一致的药物上市或注册申报信息。

截至2025年8月，该项目已投入研发费用人民币14,609.35万元。
三、风险提示
创新药具有高技术、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关键性注册临床试验结果未

来能否支持药品递交上市申请、能否最终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或正式批准上市
以及何时获批均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后续该项目的
研发费用将会进一步增加，但预计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重大影响。本公司将根据药品研发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7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药物进入关键性临床试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以现场

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
东大会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9月 15日（星期一）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油车港正阳西路77号公司二
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的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5. 会议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汪剑平先生。
6.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72,

222,000股，占上市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量后，下同）总股份
的 72.047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人，代表股份
数量为72,09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1.9212%；通过网络投
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7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27,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1267%。

2. 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 37 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127,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1267%。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179,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5％；反对 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5％；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8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6.1417％；反对 4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3.858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同
意通过。

2.《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与董事会席位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3％；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520％；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48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同
意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5％；反对 17,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5％；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0,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142％；反对17,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858％；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同
意通过。

4.《关于修订和废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含16项子议案）
4.01《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174,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35％；反对 48,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65％；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2047％；反对 48,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7953％；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
同意通过。

4.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3％；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520％；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48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
同意通过。

4.0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3％；反对 2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7％；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7,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2520％；反对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5.748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
同意通过。

4.04《关于修订〈董事津贴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0,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6％；反对 2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4％；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071％；反对2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92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05《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1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6％；弃权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8898％；反对 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54％；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9％。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0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0,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6％；反对 2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4％；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071％；反对2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92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0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8％；反对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2％；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693％；反对1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3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08《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1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898％；反对1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0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3,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8％；反对 18,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2％；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6693％；反对18,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30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0《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0％；反对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6％；弃权5,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7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1,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8.0315％；反对 9,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65％；弃权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52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1《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11,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8898％；反对10,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1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2《关于修订〈利润分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0,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6％；反对 2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94％；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3071％；反对2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6.692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3《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2％；反对 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24％；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4《关于修订〈投资者权益保护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8,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16％；反对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8％；弃权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5276％；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6％；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449％。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5《关于修订〈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2％；反对 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24％；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16《关于修订〈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0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2％；反对 12,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8％；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14,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4724％；反对12,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2,21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4％；反对 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6％；弃权 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7,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8346％；反对 9,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6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陈育芳、杨晨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
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浩信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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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恒威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B10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9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保荐人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石坡

保荐代表人姓名：叶建中

被保荐公司简称：恩威医药

联系电话：021-20262210
联系电话：028-87310838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
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
控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报送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6.发表专项意见情况

（1）发表专项意见次数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7.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的次数

工作内容

是

无

是

是

6次，每月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资金变动情况和大
额资金支取使用情况

是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未亲自列席，已审阅历次会议文件

1次，对募集资金进行核查

不适用

不适用

4次

无

0次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2）培训日期

（3）培训的主要内容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0次，计划下半年进行年度培训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二、保荐人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1.信息披露

2. 公司内部制度
的建立和执行

3.“三会”运作

4. 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变动

核查程序及存在的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投资者关系登记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动易网站披露信息，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文件，内幕
信息管理和知情人登记管理情况，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检索公司舆情报
道，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内部制
度文件，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方面存在重
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 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三会议
事规则及会议材料、信息披露文件，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三会”运作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股东名册、持股比例、2025年上半年适用
的公司章程、三会文件、信息披露文件。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

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募集资金存放
及使用

6.关联交易

7.对外担保

8.购买、出售资产

9. 其他业务类别
重要事项（包括对
外 投 资 、风 险 投
资、委托理财、财
务资助、套期保值
等）

10．发行人或者
其聘请的证券服
务机构配合保荐
工作的情况

11. 其他（包括经
营 环 境 、业 务 发
展、财务状况、管
理状况、核心技术
等方面的重大变
化情况）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使用制度，查阅了募集资金
专户银行对账单和募集资金使用明细台账，并对大额募集资金支付进
行凭证抽查，查阅募集资金使用信息披露文件和决策程序文件，实地查
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进度，取得上
市公司出具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关于关联交
易的内部制度，取得了关联交易明细，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
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关联交易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2025年上半年适用的公司章程及关于对外担
保的内部制度，查阅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未发现公司在对外担保方面存在重大问
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资产购买、出售的内部制度，查阅了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未发现公司在购买、出售资产方面存在
重大问题。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对外投资、风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
助、套期保值等相关制度，取得了相关业务协议、交易明细，查阅了决策
程序和信息披露材料，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2025年上半年，公司不存在风险投资、财务资助及套期
保值等情形。未发现公司在对外投资与委托理财业务方面存在重大问
题。

发行人配合了保荐人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内部控制等事项的访谈，配合
提供了持续督导期间所需的各类资料。

核查程序：保荐人查阅了公司定期报告及其他信息披露文件、财务报
表，查阅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其变化情况，实地查看
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查阅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定期报告及市场信息，对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

核查结论：未发现公司在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管理状
况、核心技术等方面存在重大问题。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1．关于公司股份流通限制、自愿锁定的承诺

2．关于公开发行前持股5%以上的股东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3．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及承诺

4．关于欺诈发行的回购责任承诺

5．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6．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7．关于未履行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8．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9．关于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10．关于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的承诺

是 否 履 行
承诺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未履行承诺的原
因及解决措施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2.报告期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保荐人
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
的事项及整改情况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说明

不适用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我公司作为保荐人受到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措施的具体情况如下：2025年 6月 6日，深圳证券交
易所对我公司出具《关于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上述监管
措施认定：我公司担任辉芒微电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保荐人，在执业过程中未按照《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
发行类第5号》5-12的要求对发行人经销收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充分
核查，核查程序执行不到位，发表的核查意见不准确；未按照《发行类第 5
号》5-15的核查要求对发行人与主要供应商及关联方之间的异常大额资
金流水、最终流向予以充分核查，且未采取充分的替代性核查措施，获取
的核查证据不足以支持其核查结论，核查程序执行不到位；未对发行人生
产周期披露的准确性予以充分关注并审慎核查。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

《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我公
司采取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我公司在收到上述监管函件后高度重
视，采取切实措施进行整改，提交了书面整改报告，并对相关人员进行了
内部追责。同时，要求投行项目人员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深交所业务规则
和保荐业务执业规范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保荐职责，切
实提高执业质量，保证招股说明书和出具文件的真实、准确、完整。

无

保荐代表人：石坡 叶建中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5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恩威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跟踪报告


